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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護理大學水療中心 ROT案」 

公聽會會議紀錄 

壹、時間：115年 5月 21日（四）下午 2時 

貳、地點：本校學思樓 5樓 F515觀頤講堂 

參、主席致詞：（略） 

肆、聚得企管顧問說明：簡報（略） 

伍、意見交流： 

一、地方居民發言 

(一) 民眾一發言： 

本人在本校服務多年，對水療中心具有深厚情感。水療中心自

早期露天游泳池逐步改善為現今室內水療設施以來，長期服務本校

師生、周邊居民及高齡復健族群，對校園健康促進及社區使用均具

重要意義。先前聽聞水療中心可能改建為球場，讓許多長期使用者

感到憂慮。希望本次委外仍以保留水療及游泳功能為原則，並藉由

重新委外改善既有設備老舊、維護不佳及使用品質不足等問題，使

水療中心得以延續使用，並呼應本校健康促進、高齡友善及永續發

展之願景。 

(二) 民眾二發言： 

本人認為水療中心是全年齡層皆可使用之設施，使用者包含幼

兒、學生、成人及高齡長者，對健康促進具有實質助益。先前因相

關資訊不夠透明，導致使用者誤以為游泳池及水療中心將被拆除或

改作其他用途，因此產生不安並發起連署。希望後續校方能提供更

透明、清楚之資訊，使民眾得以掌握本案委外方向及後續規劃內容。 

(三) 民眾三發言： 

本人長期使用水療中心，也實際感受到水療及游泳設施對退休

生活及健康維持的重要性。惟目前水療設施故障情形頻繁，例如部

分水療設備無法噴水或其他設備故障，使用者反映後，常因校方與

營運廠商就維修責任認定不一而未能即時改善，最後受影響的卻是

使用者。希望未來新契約能明確規範設備故障、重大修繕及日常維

護之責任歸屬，避免再發生互相卸責情形。另也希望校方能說明後

續整修期間可能暫停營業多久，讓使用者能預先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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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民眾四發言： 

建議後續規劃應保留合理泳道數，避免因空間調整導致泳道不

足，影響既有使用者使用。另從使用者角度觀察，建議改善通風與

採光，並設置如緩坡或較低階梯等較友善之入水設施，以利高齡者、

兒童及行動較不便者安全入水。廁所及淋浴空間之通風設計也應一

併改善，避免影響衛浴設備及置物櫃等設施之使用年限。若後續整

修須暫停營業，也希望能提前公告停業期間，讓使用者預作安排。 

(五) 民眾五發言： 

（英文翻譯）本人是本校國際交換學生，很高興學校設有水療

及游泳設施。本人認為這項設施對國內外學生都具有吸引力及使用

價值，希望後續能保留水療中心功能。若未來進行整修，也希望能

一併改善廁所及淋浴空間，讓使用者能有更好的使用環境。 

(六) 民眾六發言： 

本人因身體狀況長期使用水療中心，也認為水療及游泳設施對

復健及健康維持確有實質助益。惟目前本案資訊揭露仍不足，公聽

會資料也較為簡略，民眾難以掌握未來規劃範圍、財務計畫、招商

內容、委外後維護機制及責任歸屬等核心事項。建議校方後續提高

資訊透明度，並在規劃內容較完整後，再召開公聽會或說明會，使

使用者能於充分了解本案規劃後提出具體意見。另也建議校方積極

爭取政府資源，避免單純壓縮民間廠商營利空間，導致後續服務品

質及設施維護受到影響。 

(七) 民眾七發言： 

本人自學生時期至任職本校體育室期間，長期觀察本案游泳池

及水療中心之營運與維護情形。水療中心及泳池設施已有多年使用

歷史，池壁、管線、加熱、循環及衛浴等設備均逐漸老舊，過去校

方也曾投入經費改善，但因整體場館年限已久，相關問題仍持續發

生。從營運角度來看，泳池經營成本逐年提高，包括水電費、人力

成本及救生員薪資皆持續上升，現有票價相對優惠，若無法透過整

體改善及合理營運模式支撐，後續要維持營運品質確實有困難。本

人樂見有民間廠商願意接手營運及投入改善，但未來仍須兼顧使用

者需求、學校場地使用需求及整體設施可持續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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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民眾八發言： 

我認為水療中心對高齡者及復健需求者具有實際功能，但現況

部分設施被圍起來或部分停止使用，已影響既有使用者權益。過往

營運廠商也未能充分聽取使用者意見，場域仍有衛生及無障礙友善

程度不足等問題。後續如重新委外，應優先提升服務品質、衛生管

理及無障礙使用環境，並使營運廠商能更積極回應使用者需求。 

二、民意代表發言 

(一) 臺北市議員陳賢蔚發言： 

本人今日出席主要是因為許多民眾向我反映，擔心水療中心因

設施老舊而被改作球場或其他用途。就目前簡報內容觀察，本案似

乎仍以水療中心為主體進行修復及後續委外經營，但仍請校方及顧

問公司進一步說明，現有水療及游泳相關設備未來是否維持、是否

會更動，以及既有場館整修所需經費概估。另本人也關切，若未來

民間廠商須投入整修成本，是否會反映於收費標準並轉嫁予使用者；

以及未來廠商若經營成效不佳、不理會使用者意見或未善盡維護管

理責任時，校方將透過何種契約及履約管理機制確保服務品質。 

(二) 振華里里長郭崇儀發言： 

本人認為水療中心是振華里及周邊居民長期使用且具特色之

設施，尤其早晨時段有許多里民前來使用。先前聽聞水療中心可能

改變用途後，不少里民感到憂慮。振華里高齡人口比例高，65歲以

上人口占比超過兩成，50歲以上人口亦占相當比例，因此對水療、

游泳及健康促進設施具高度需求。校方多年來與地方互動良好，若

未來水療中心持續營運，里辦公處也可協助宣傳。希望校方於後續

營運模式及招商規劃中，充分納入里民需求。 

(三) 臺北市議員汪志冰服務處張惠文主任發言： 

我認為水療中心不僅不應廢止，還應持續優化。該設施長期作

為部分民眾復健、養護及健康促進之重要場域，與高齡友善、健康

促進及照顧需求等政策方向相符。後續委外及整修規劃應保障既有

使用者權益，並持續維持水療中心作為社區健康支持設施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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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專家學者發言 

依本人目前所了解之規劃方向，本案後續仍將保留水療中心功能，

並非直接轉作其他運動場地。校方已委託顧問公司協助進行可行性評估

及後續文件研擬，顧問公司之規劃內容後續仍將由校方聘請之校內外專

家學者進行審閱及提供意見，並由校方依審查結果作成決策。本次有許

多民眾到場表達意見，顯示水療中心具相當社區需求，相關意見後續應

納入規劃參考。 

四、校方及顧問公司回應 

(一) 本案將以保留水療中心功能並改善既有設施設備為主要規劃方向。

惟本案仍處於可行性評估及初期規劃階段，後續尚須經報告撰擬、

專家審查及校方決策程序，方能確認具體招商條件及營運規劃內容。 

(二) 本案採促參委外方式，重點在於平衡校方需求、居民需求及民間廠

商投資意願。若招商條件過於嚴苛，可能降低廠商申請意願；惟若

條件過於寬鬆，又可能無法滿足校方教學、健康促進及社區使用需

求。後續將透過參考最有利標精神，以廠商提案內容作為評選重點，

並非單純以權利金或價格最高者得標，以盡量滿足各方需求。 

(三) 有關設備修繕及設施改善，將由專業單位協助檢視可修繕及不易修

繕之項目。部分馬達、幫浦、通風、衛浴及一般設備可納入修繕改

善範圍；惟若涉及泳池池體結構、管線或無維修通道之設施問題，

可能須以填補、封閉或其他替代方式處理，並非所有既有水療設備

均能完全恢復原狀。相關內容將於後續規劃中審慎評估。 

(四) 有關整修及停業期間，若後續須辦理較大規模修繕，將儘量評估安

排於使用需求相對較低之時段，例如淡季或寒假期間，以降低對民

眾使用及廠商營運收益之影響；具體停業時程及影響期間，將待後

續規劃及招商條件較明確後再行揭露資訊。 

(五) 就未來收費標準，考量泳池及水療設施之人力物力等營運成本近年

持續上升，未來如欲維持服務品質，收費標準可能須有合理調整空

間；惟本案具有公共性及社區服務性，後續將校方仍將審慎評估廠

商所提之調整幅度，並比對周邊公辦民營之游泳池費率，以避免一

次性調幅過大而影響既有使用者權益。 

(六) 周邊里民及長期使用者之意見對本案後續規劃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後續將依規定辦理相關程序，並以兼顧校方、民間廠商及使用者三

方權益為原則，持續推動本案活化與營運改善。 

陸、散會：下午 3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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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會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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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簽到表 

 

  



9   



10  


